
州环发（2018）52 号

关于对碌曲县双岔乡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碌曲县兴碌城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你单位上报的《碌曲县双岔乡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我局组织专家在合作市

召开了《报告书》评审会议，形成专家技术评审意见。评价单

位根据会议技术评审意见，对《报告书》进行了修改补充，形

成报批稿。碌曲县生态环境保护局提出了项目预审意见(碌环发

[2018]9 号)。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专家组对该项目建设的技术评审意见。

二、该《报告书》编制规范，内容比较全面，采用的评价

等级、标准、方法等确定适当，评价结论和建议基本可信。《报



告书》可以作为本项目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依据。同意项目建

设。

三、工程位于双岔乡以北 1.5km 处，厂址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2°50′05.10″，N34°34′03.43″。工程主要由主体工程、

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组成。该工程生活垃圾采用卫

生填埋的处理工艺，平均日处理生活垃圾 10t；生活垃圾填埋

场设计总库容为 11 万 m
3
，有效库容 9 万 m

3
，设计使用年限 20

年，即 2018-2037 年。工程建设规模属Ⅳ类垃圾填埋场，工程

占地面积约 27070m2（约合 40 亩）。 项目总投资 579.32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232.91 万元，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 40.20%。

四、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营运过程中做好以下环保

措施；

1、施工期作业场所每天定期洒水减少扬尘；运输车辆应加

蓬，严禁超重、超高装载，进入施工场地时应低速或限速行驶，

减少扬尘产生量，施工场地内运输通道及时清扫，减少汽车行

驶扬尘；尽量选用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

等，并加强施工机械的管理、保养、维护，严禁车辆在施工区

域范围外的空地上随意碾压。

2、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和施工时间，避免多台高噪声设备同

时进行施工作业；设备选型上尽量采用低噪声机械设备，运输

车辆不得超载运输；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经过居民区及出入现

场时应低速、禁鸣。

3、施工营地内设临时沉淀池，收集现场排放的砂石料加工



系统废水、混凝土拌合冲洗废水等，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

中，多余部分用于洒水降尘，严禁外排；施工期加强施工机械

的保养和维护，防止施工机械“跑、冒、滴、漏”；施工营地内

设置临时旱厕，施工结束后清掏并进行填埋处理，施工人员生

活污水用于洒水抑尘。

4、施工期要做好固体废物的收集和暂存工作，做好固体废

物的防雨和防渗措施，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等固废分开堆放，

严禁在施工场区及周围随意堆放。施工场地内设置生活垃圾收

集桶或暂存点将其集中收集，待该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送至垃

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严禁在施工营地周围随意乱扔。建筑

垃圾中废边角料等可以回收利用的应集中收集后外卖废旧物品

回收单位；废砂石料等没有回收利用价值的可收集后清运至覆

土场暂存用作填埋覆土，或用于进场道路或填埋场区内道路的

铺垫。

5、施工期产生的弃土全部运往覆土场堆存备用，运营期用

作垃圾填埋覆土，覆土场应按要求进行围挡，严格执行“先拦

后弃”的原则，挡墙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工程施工结束后对

覆土场顶部及边坡采取绿化的防护措施。工程施工过程中表土

剥离后弃土临时堆放要进行适当的碾压夯实，并采取有效防护

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6、在填埋作业过程中逐层布设导气管道，将填埋场产生的

填埋气及时排出；垃圾填埋时要覆土压实，以垃圾堆体燃烧排

放排气层导气井隔绝空气，减少废气的无组织排放量；加强填



埋气安全防范工作，安装 24h 甲烷自动监测报警仪，填埋气体

排放口设置自动点燃装置，将垃圾填埋气体中的 CH4气体点燃

处理。填埋气 H2S、NH3场界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限值要求。加强垃圾填埋库区绿化；填埋库区

周围设置钢丝网围栏，阻止易飞扬杂物随风飘扬；尽量避免在

大风天气装卸、运输覆盖土料，并控制运输车辆的行驶速度。

7、运营期产生的垃圾渗滤液经渗滤液处理站处理后，用于

进场道路洒水降尘、覆土场洒水降尘、垃圾填埋作业喷淋洒水、

填埋场区绿化用水等，严禁外排。渗滤液处理站出水执行《生

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表 2 标准及《城市

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18920-2002）中城市绿化

用水标准限值要求。

8、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后进入后期维护与管理阶段，应继

续处理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和填埋气体，并定期进行监测，直

到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中水污染物浓度连续两年低于该标准中

规定的“现有和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项目提出终场工程措施必须符合《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

术规程》（CJJ112-2007）的要求。

9、严格按《报告书》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制定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

五、委托甘南州环境监察支队和碌曲县生态环保局负责对

该项目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的监督检查。项目竣工后，应

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



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六、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 5 年内有效。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

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甘南州环境保护局

2018 年 2 月 9 日

抄送：甘南州环境监察支队，碌曲县生态环境保护局，山东

同济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